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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住房公积金 2023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

知》（建金〔2015〕26 号）规定，现将四川省住房公积金 2023

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设 21个设区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3个独立设置的分中心（其中，四川省省级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业

人员 2391人，其中，在编 1323人，非在编 1068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

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

况进行监督。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

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年，新开户单位 30479家，净增单位 18079

家；新开户职工99.14万人，净增职工24.58万人；实缴单位19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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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缴职工 845.57万人，缴存额 1594.7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0.54%、3.07%、8.62%。2023年末，缴存总额 13107.45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13.85%；缴存余额 4774.47亿元，同比增长 7.21%。

表 1 2023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实缴职工 缴存额 累计缴存总额 缴存余额（亿

元）
（万个） （万人） （亿元） （亿元）

四川省 19.05 845.58 1594.73 13107.46 4774.48
成都 11.79 460.45 801.96 6238.29 2118.96
自贡 0.28 14.30 28.62 269.63 105.75
攀枝花 0.20 14.39 30.62 338.48 119.11
泸州 0.46 29.04 51.01 434.22 156.26
德阳 0.45 27.37 50.29 509.52 169.46
绵阳 0.70 38.46 77.12 659.90 243.06
广元 0.30 15.10 32.73 261.28 127.11
遂宁 0.29 15.60 28.41 215.02 97.11
内江 0.24 14.98 27.71 256.26 105.44
乐山 0.48 23.10 42.56 430.73 144.92
南充 0.51 24.97 53.86 444.97 160.89
眉山 0.36 20.46 36.16 296.14 100.24
宜宾 0.63 35.71 69.53 578.73 201.54
广安 0.35 15.85 35.77 241.47 102.97
达州 0.34 20.93 44.61 376.81 174.91
雅安 0.26 10.47 21.56 204.39 64.87
巴中 0.27 12.49 27.30 197.08 114.85
资阳 0.19 10.52 21.35 183.47 75.33
阿坝 0.20 9.13 25.73 219.16 82.21
甘孜 0.23 8.57 30.68 253.00 108.03
凉山 0.50 23.70 57.15 498.91 201.46

（二）提取。2023 年，359.70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 1273.78亿元，同比增长 22.91%；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 79.87%，比上年增加 9.28个百分点。2023年末，提取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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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9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8.04%。

表 2 2023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提取率 住房消费类提

取额（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亿元）

累计提取总额

（亿元） （%） （亿元）

四川省 1273.78 79.87% 923.02 350.76 8332.96
成都 651.46 81.23% 511.84 139.62 4119.32
自贡 22.62 79.03% 13.81 8.81 163.88
攀枝花 23.70 77.42% 14.36 9.34 219.38
泸州 39.42 77.28% 26.92 12.51 277.95
德阳 44.35 88.18% 28.08 16.27 340.06
绵阳 71.27 92.42% 50.46 20.81 416.84
广元 24.93 76.17% 14.86 10.07 134.16
遂宁 20.92 73.64% 13.55 7.37 117.91
内江 24.11 87.01% 14.54 9.57 150.82
乐山 35.62 83.69% 22.71 12.90 285.81
南充 41.02 76.16% 27.00 14.01 284.08
眉山 28.70 79.36% 20.13 8.57 195.90
宜宾 54.32 78.12% 39.58 14.73 377.19
广安 23.34 65.25% 15.49 7.85 138.50
达州 30.07 67.41% 17.09 12.98 201.90
雅安 18.94 87.84% 12.68 6.26 139.51
巴中 15.03 55.05% 8.29 6.75 82.23
资阳 17.38 81.40% 10.80 6.57 108.14
阿坝 20.17 78.39% 14.83 5.34 136.95
甘孜 22.31 72.72% 16.57 5.74 144.98
凉山 44.10 77.17% 29.40 14.70 297.45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3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4.57 万笔

644.10亿元，同比增长 0.81%、5.88%。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452.41

亿元。

2023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26.92 万笔 6782.1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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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贷款余额 3713.72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6.86%、10.49%、

5.4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77.78%，比上年末减少

1.30个百分点。

2023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1597.25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

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 17.24%，比上年末减

少 0.12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

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1140705.36万元。

2.异地贷款：2023 年，发放异地贷款 23802 笔 1134836.93

万元。2023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7103137.10万元，异地贷

款余额 4163544.46万元。

表 3 2023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

额（亿元）

累计放贷笔

数（万笔）

累计贷款总

额（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贷

款率（%）

四川省 14.57 644.10 226.92 6782.12 3713.72 77.78%
成都 7.49 353.29 85.60 3082.99 1837.90 86.74%
自贡 0.35 12.32 7.14 173.11 84.51 79.92%
攀枝花 0.17 6.77 7.16 166.49 72.12 60.55%
泸州 0.48 19.09 6.80 194.56 116.30 74.42%
德阳 0.41 15.64 9.70 255.32 125.20 73.88%
绵阳 0.94 45.04 13.00 362.87 178.48 73.43%
广元 0.23 9.97 4.79 141.35 75.05 59.04%
遂宁 0.33 13.56 4.97 131.31 62.04 63.88%
内江 0.27 9.31 5.19 156.29 90.51 85.84%
乐山 0.45 17.64 9.78 248.54 115.25 79.52%
南充 0.52 18.68 8.98 221.61 119.67 74.38%
眉山 0.33 12.21 6.79 173.95 90.25 90.04%
宜宾 0.88 39.38 14.96 356.04 166.08 82.41%
广安 0.25 8.44 3.67 110.33 67.89 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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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 0.26 9.62 5.86 169.70 100.55 57.49%
雅安 0.18 7.45 3.01 95.14 54.33 83.74%
巴中 0.18 5.91 4.93 123.52 69.24 60.29%
资阳 0.17 6.01 5.54 106.41 52.16 69.24%
阿坝 0.09 4.16 2.10 68.97 32.39 39.40%
甘孜 0.16 8.84 6.28 170.56 59.46 55.04%
凉山 0.43 20.77 10.66 273.06 144.36 71.66%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3 年，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29 笔

1643.30万元。当年贴息额 778.53万元。2023年末，累计发放公

转商贴息贷款 5994笔 187292.79万元，累计贴息 13146.22万元。

（四）购买国债：无。

（五）融资：2023年，归还 2.25亿元。年末，融资总额 173.12

亿元，融资余额 0亿元。

（六）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1129.85亿元。

其中，活期 4.71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 97.06亿元，1年以

上定期 817.42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210.66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77.78%，比上年末减少 1.30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入 1484544.45万元，同

比增长 3.58%。其中，存款利息 330506.00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1153464.95万元，其他 573.50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3年，业务支出 736381.89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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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26%。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689013.13万元，

归集手续费 175.10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40987.62万元，其他

6206.04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年，增值收益 748162.57万元，同比

增长 1.07%；增值收益率 1.62%，比上年减少 0.13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83140.30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75964.33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588918.67万元。

2023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75065.57万元，上缴财政城市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562094.97万元。

2023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386069.81万元，累计提

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849625.67 万

元。

表 4 2023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增值收

益率

（%）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亿元）

提取管理

费用（亿

元）

提取公租房（廉

租房）建设补充

资金（亿元）

四川省 148.45 73.64 74.82 1.62% 8.31 7.60 58.89
成都 65.35 32.46 32.90 1.61% 1.65 2.13 29.11
自贡 3.35 1.59 1.76 1.72% 0.02 0.22 1.52
攀枝花 4.06 1.81 2.25 1.94% 1.35 0.13 0.77
泸州 4.74 2.40 2.34 1.56% 0.19 0.25 1.90
德阳 5.78 2.72 3.06 1.85% 0.47 0.48 2.11
绵阳 7.59 3.39 4.20 1.75% 0.12 0.35 3.73
广元 4.10 1.95 2.15 1.74% 0.75 0.17 1.23
遂宁 3.15 1.50 1.65 1.76% 0.62 0.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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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管理费用支出 62629.83万

元，同比增长 5.67%。其中，人员经费 37738.26万元，公用经费

3903.61万元，专项经费 20987.96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3923.79万

元，逾期率 0.11‰，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381175.41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2.54%，国有企业占

14.72%，城镇集体企业占 1.06%，外商投资企业占 4.19%，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42.79%，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占 1.99%，灵活就业人员占 0.60%，其他占 2.11%；中、低收

入占 96.35%，高收入占 3.65%。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0.24%，国有企业

内江 3.20 1.68 1.51 1.46% 0.00 1.08 0.43
乐山 4.25 2.25 2.00 1.41% 0.05 0.19 1.75
南充 4.63 2.49 2.14 1.39% 0.03 0.24 1.87
眉山 3.03 1.58 1.45 1.50% 0.01 0.23 1.21
宜宾 6.55 3.13 3.42 1.75% 1.34 0.30 1.78
广安 3.00 1.57 1.43 1.47% 0.00 0.19 1.24
达州 5.20 2.68 2.53 1.51% 0.10 0.18 2.25
雅安 2.17 1.01 1.15 1.80% 0.00 0.15 1.00
巴中 3.39 1.86 1.53 1.40% 0.63 0.03 0.87
资阳 2.40 1.19 1.22 1.70% 0.52 0.07 0.63
阿坝 2.63 1.70 0.93 1.17% 0.32 0.10 0.51
甘孜 3.45 1.67 1.78 1.70% 0.09 0.33 1.37
凉山 6.44 3.01 3.43 1.75% 0.07 0.76 2.60



8

占 9.98%，城镇集体企业占 1.21%，外商投资企业占 5.77%，城

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54.11%，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占 2.89%，灵活就业人员占 2.74%，其他占 3.06%；中、低

收入占 99.21%，高收入占 0.79%。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18.00%，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9.64%，租赁住房占 4.78%，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提取占 0.03%；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22.26%，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1.68%，出境定居占 0.30%，

其他占 3.29%。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5.00%，高收入占

5.00%。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

平方米以下占 26.23%，90-144（含）平方米占 67.03%，144 平

方米以上占 6.74%。购买新房占 62.28%，购买二手房占 35.42%，

其他占 2.3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3.00%，双缴存

职工申请贷款占 36.97%，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

0.03%。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 42.49%，30岁-40岁（含）

占 41.38%，40岁-50岁（含）占 12.97%，50岁以上占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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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81.00%，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9.00%；中、低收入占 94.05%，高收入占 5.95%。

（四）住房贡献率：2023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

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

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98.28%，比上年增长 0.36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因城施策优化政策，加大住房保障支持力度

1.租购并举解决缴存人基本住房问题。用好政策工具箱，及

时出台优化政策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租房提取

力度，调整提取额度，精简提取要件，优化提取频次，助推“租

购并举”住房制度发展。

2.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认真贯彻落实“认房不认

贷”“首套房利率下调”等国家省市有关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力度，提高二孩、三孩家庭贷款额度；推行开展二手房

“带押过户”贷款；出台“商转公”政策；引导住房公积金受托

银行聚焦“保交楼”专项借款项目，做好配套融资工作；在保障

性租赁住房领域开展按月直付房租试点，切实推动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二）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情况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继续纳入四川省委

社会体制改革台账；新增南充、遂宁 2个城市开展试点；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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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眉山、资阳、绵阳、宜宾、南充、遂宁 8个城市公积金中

心按要求完成了年度试点评估工作。

（三）推进住房公积金区域协同发展

1.川渝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入。实现当年新增 4

个服务事项“川渝通办”、4 项“川渝免证办”，累计完成 15

个服务事项“川渝通办”；全国首个跨省域服务实体专区川渝高

竹新区住房公积金专窗正式运行。

2.成德眉资住房公积金同城化发展坚持重点突破。按照“1

＋2”示范支撑带动，共同构建体系化租房政策支持、探索灵缴

试点贷款保险可行路径，同城贷示范持续完善，依法治理能力建

设示范有序推进；创新推出“单位缴存账户注销”“出具企业上

市用合规缴存证明”2个自选跨域通办事项，形成政策同城、试

点共进、数据互联、服务共享的新局面。

（四）扎实开展结对子帮扶，助力西藏规范管理运行

进一步落实川藏两地关于深入开展住房公积金“结对子”帮

扶工作要求，通过实地调研、专题培训、驻点帮扶等形式深入推

进“结对子”工作，帮助结对公积金中心持续推进建章立制、减

少逾期、防范风险、提升能力、培养人才等工作常态化，结对帮

扶成效明显。

（五）重点关注政务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

1.不断加大“一网通办”工作力度，深化“放管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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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工作要求。全年完成 2项天府通办 APP事项、2项“跨

省通办”等政务服务事项；积极配合省人社、公安、市场监管局

完成“企业职工退休”“身故”“企业开办”“员工录用”4个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流程优化；创新完成住房公积金“亮码可

办”工作。

2.多措并举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全省积极推进

数据治理、数据共享、电子化档案系统升级开发、数字人民币在

住房公积金业务场景应用；印发《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作方案》。

3.组织开展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现场服务指导。积极开展

相关培训，提高思想认识、提升专业素养；开展全覆盖现场服务

指导，督促各城市公积金中心落实工作要求。

4.深入推进服务提升三年行动“服务标准落实”年。加强党

建引领，推进行业文化建设，向住建部择优推选全国“最美公积

金人”“星级服务岗”候选名单；在 2023年杭州召开的全国住

建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上，四川住建厅代表全国公积金行业

做交流发言。

5.积极开展年度住房公积金体检评估。我省作为全国仅有两

个辖区内各城市公积金中心全部参加的省之一，紧扣住房公积金

高质量发展内涵，围绕推动中心内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目标

任务，围绕发展绩效、管理规范化、数字化发展、风险防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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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年度工作等 6个方面扎实开展体检评估自评工作。

（六）荣誉获得情况

2023 年全省住房公积金行业扎实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省内

各地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员所获荣誉情况，包括：文明单位、

行业、窗口（省部级 1个、地市级 8个），青年文明号（国家级

1个），工人先锋号（地市级 1个），三八红旗手（省部级 1个、

地市级 3个），先进集体和个人（省部级 41个、地市级 122个）。

注释：

[1]本报告数据取自省内各市州披露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报

告、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及各地报送的数据，对各市州

年度报告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部分数据因小数取舍，存在

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不作机械调整。指标口径按《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

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等文件规定注释。

[2]结余资金指年度末缴存余额扣除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保

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余额和国债余额后的金额。

[3]提取率指当年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4]个人住房贷款率指年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度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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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

[5]中、低收入指收入低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高

收入指收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含）。

[6]增值收益率指增值收益与月均缴存余额的比率。

[7]人员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基本工

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助学金

等。

[8]公用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务费、业务费、

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9]专项经费指经财政部门批准的用于指定项目和用途，并

要求单独核算的资金。

[10]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指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占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的比率。

[11]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指当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占全国商业性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总和的

比率。

[12]异地贷款指缴存和购房行为不在同一城市的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包括用本市资金为在本市购房的外地缴存职工

发放的贷款以及用本市资金为在外地购房的本市缴存职工发放

的贷款。

[13]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指当年获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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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款的职工合同期内所需支付贷款利息总额与申请商业性住

房贷款利息总额的差额。商业性住房贷款利率按照相应期限的最

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测算。

[14]公转商贴息贷款指商业银行向缴存职工发放的个人住

房贷款，商业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之差由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承担，所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未计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

况表。


